张掖市水预算管理办法
（修改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合理配置水资源指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水利部计划用水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境内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取水单位）。
水电站和水源热泵取水单位除外。
第三条  水预算管理坚持节水与增效并重、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与强化刚性约束相统一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区域内取水单位的年度水预算总量不得超过本区域的年度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第五条  各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年度组织编制本行政区水预算，经县区人民政府审定后，提交县区人大常委会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执行。
第二章  预算程序
第六条  纳入预算管理的取水单位应在每年11月30日前向所在地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水预算申请。
生态取水单位向所在灌区水管单位提出预算申请，由灌区水管单位审核汇总后经县区林草部门加注意见，向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全灌区生态用水预算申请。
农业取水单位（农民以村为单位）向灌区水管单位提出预算申请，由灌区水管单位审核汇总经乡（镇）政府审核后向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全灌区农业用水预算申请。
工业、生活等取水单位直接向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七条  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总量控制、统筹协调、综合平衡、留有余地和“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本行政区域年度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用水单位的许可取水量，核算各取水单位申请水预算水量。
第八条  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各取水单位水预算水量核算完成后，向各取水单位进行反馈。
农业取水单位和生态取水单位，以灌区为单位进行汇总反馈，由灌区水管单位对本灌区内的水预算情况提出意见。
第九条  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各取水单位反馈意见进行认定，开展水预算值的复核，复核完成后编制本行政区水预算，经县区人民政府审定后，提交县区人大常委会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执行。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编制本区域内水预算草案时，可预留部分指标作为储备水量。
第十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水预算执行情况。
第十一条  各取水单位调整年度水预算的，提前60天向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追加和核减预算申请，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汇总，经人民政府审定后，提交县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根据当年枯水情况增加的农业应急抗旱水量以及通过水权交易增加的区域外用水指标等纳入本区域水预算外管理。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对节余、闲置的水权以及预算节余水量进行收储，通过行政或市场的方式进行再配置。完成水权交易或再配置的各取水单位纳入水预算管理。
第十三条  各取水单位应于每年11月30日前向所在地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上报本年度水预算执行情况。
农业取水单位及生态取水单位，向灌区水管单位上报本年度水预算执行情况（农民以村为单位，其他单位直接提交），由灌区水管单位统计汇总经乡（镇）政府审核后上报本年度水预算执行情况。
工业、生活等取水单位直接向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上报本年度水预算执行情况。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各取水单位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年终决算。
第三章  审计监督
第十四条  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的水预算日常监督管理、水预算实际使用量统计和问题反馈等工作。
第十五条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全市水预算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市县审计机关加强对水资源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
第十七条  各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和各取水单位应当积极支持配合水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第四章  相关责任
第十八条  对水预算管理审计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及问题，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对水资源决算超过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县级审计机关上报县区政府，由县区政府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市级审计机关上报市政府，由市政府责成县区政府进行处理。
（二）对涉及违反水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由审计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处罚。
（三）对违法取用水、破坏计量设施、无证取水等行为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取水单位当年超预算使用水资源的县区，在下年度水预算指标中予以核减。
（五）将水预算管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政绩考核，加强监督检查，严肃责任追究。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工作实际，细化水预算管理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张掖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